
NINGBO DAILY6 文化/文件 2020年11月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 路

第一条 为了促进法治乡村建
设，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服务和保障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
政区域内法治乡村建设的促进、保
障及监督工作。

本条例所称法治乡村建设，是
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涉及乡镇和村
庄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执法司法
制度的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
完备、治理方式的改进、公众法治意
识的提升等相关活动。

第三条 法治乡村建设应当坚
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村民主体、
社会参与和法治与自治、德治相结
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
府应当根据全面依法治理的要求，
制定本区域法治乡村建设规划，研
究解决法治乡村建设中的人员、经
费、机制等重大问题，分类实施、统
筹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工作，发挥法
治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
规范、保障作用。

镇（乡）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上级人民政府的要求，
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开展法治乡村建
设工作。

第五条 市、区县（市）法治建
设议事协调机构负责本区域法治乡
村建设的统筹协调工作，建立法治
乡镇指标体系和法治乡村建设评估
机制。

市、区县（市）司法行政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法治乡村建设的指
导、检查、督促等工作。

市、区县（市）公安、民政、财政、
人力社保、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
境、住建、交通、农业农村、文广旅
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综合行政
执法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
有关的法治乡村建设工作。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在镇（乡）
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组织村民参与
法治乡村建设，制定并实施村民自
治章程、村规民约，依法开展村务决
策、村务公开、工程项目建设、矛盾
纠纷调处等工作。

村民按照法律、法规和村民自
治章程、村规民约的规定享有权利、
履行义务，参与法治乡村建设。

第七条 本市建立镇（乡）人民

政府领导集体学法述法制度和主要
负责人承担法治乡村建设的履职清
单制度，并将其实施情况纳入基层
政府目标管理考核范围。履职清单
应当对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乡村建
设职责的形式、内容和要求等予以
明确。

第八条 镇（乡）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健全合法性审查工作机制，规
范合法性审查工作流程。

镇（乡）人民政府制定行政规范
性文件、作出重大行政决策或者重
大行政执法决定、签订行政合同等
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
审查，或经审查不符合法定要求的，
不得提交集体讨论或者发布文件、
作出决定、签订合同。

第九条 镇（乡）人民政府作出
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决策程序，并
依法开展决策实施情况评估。

镇（乡）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
实际，明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
制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除 依 法 应 当 保 密 的 以 外 ，镇
（乡）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政府网站、
政务微博、微信等方式，发布重大行
政决策事项目录、决策依据、决策结
果等信息，为公众查询重大行政决
策信息、提出意见或建议提供便利。

第十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乡村行政执法能力建
设，推进基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
革，依法将县级行政执法权限和执
法力量向乡镇延伸。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行政执
法部门应当推进行政执法公示、行
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等制度在基层有效落实，
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并加强指导、
培训和监督。

镇（乡）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法治
政府建设考核要求，分解落实依法
行政责任考核任务，在法律、法规规
定范围内实施或者配合落实乡村行
政执法工作。

第十一条 法治乡村建设应当
发挥村民自治的基础性作用，通过
适用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自治规
范，遵循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
民管的原则，促进村民自治的法治
化建设。

村民委员会应当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村民将婚丧
事宜的办理、彩礼收取、餐饮消费、
垃圾分类等内容纳入村民自治章程
和村规民约，并可以通过积分制等
形式，对村民行为设定守规奖励和
违规惩戒的措施。

镇（乡）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指
导村民委员会通过村民会议依法制
定、修订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
等规范。

第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畅
通村民民主协商参与村务管理的渠
道，通过村民说事制度，引导村民运
用法治方式协商解决自治事项，保
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
监督权。

村民委员会应当明确村民说事
制度的主体、内容、范围、渠道，完善
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建立说事、议
事、办事、评事的工作流程。

镇（乡）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村民
说事专题分析等方式，指导村民委
员会实施村民说事制度，落实相关
保障措施。

第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开展村
民说事，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提供便于开展说事的场
地，受理群众诉求；

（二）编制说事清单，并向村民
公布；

（三）通过村民信箱、说事热线、
微信、手机客户端等途径畅通村民
说事渠道；

（四）建立村民说事台账，记录
说事的主要内容、相关诉求、办理结
果；

（五）建立村民诉求分流承办机
制和干部分工负责机制，明确责任
人、限时办理，并由参与说事的村民
对办结情况进行评价和意见反馈。

村务监督委员会应当对村民说
事制度的实施进行监督。

第十四条 区县（市）监察委员
会、农业农村、民政等部门应当依照
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结合本地实
际情况，组织编制村级事务权力清
单及规范运行流程，明确村民委员
会、村干部在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招
投标事项管理、财务管理、集体资产
资源处置等方面的职责和权限。

镇（乡）人民政府应当指导村民
委员会通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
会议，将村级事务权力清单的有关
内容纳入村民自治章程或者村规民

约。
村民委员会等组织应当依照村

级事务权力清单及规范运行流程开
展村级事务的办理。

第十五条 村务监督委员会应
当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行使村级
权力进行监督，并可以聘请除村干
部以外的本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模
范、老教师、老军人等参与监督，必
要时可以聘请审计、会计等人员开
展监督工作。

区县（市）监察委员会应当将村
级权力规范运行列入监督范围。

市、区县（市）财政、民政、农业
农村等部门应当在村建设项目和资
金安排等方面加强对村级权力规范
运行的监督和指导。

第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建
立村级事务公开制度，依照法规和
政策的要求提出村级事务公开的方
案，经村务监督委员会审查、补充、
完善后，提交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
会联席会议讨论确定，并通过村务
公开栏、网络、村民听证会等形式及
时公布。

村民对公开事项存有疑义的，
可以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也可
以向村务监督委员会投诉，村民委
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应当自收到
村民申请或投诉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内予以答复并作出解释。

第十七条 区县（市）人民政
府、镇（乡）人民政府应当成立社会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完善县、
乡、村三级矛盾纠纷流转办理机制，
加强衔接，发挥实效，把矛盾化解在
基层。

镇（乡）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民
调解组织建设，支持镇（乡）人民调
解委员会、村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备
专职人民调解员。

第十八条 镇（乡）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综合性一站式的乡村公共法
律服务站（点），完善乡村公共法律
服务电子网络平台，为村民提供普
惠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

区县（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会
同同级财政部门健全政府购买公共
法律服务制度，公开政府购买公共
法律服务目录，推进城乡公共法律
服务一体化建设。

第十九条 镇（乡）人民政府应
当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加强对辖区内
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

镇（乡）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辖
区内戒毒人员的监管和教育；加强
对辖区内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和帮
扶，帮助其重新融入社会。

第二十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
应当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落实农村
法律顾问制度，由司法行政部门负
责对农村法律顾问实施考核管理，
监督、保障其充分履职。

村民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农村
法律顾问接待制度，将农村法律顾
问的接待时间和场所向村民公布，
为农村法律顾问开展法治宣传、法
律咨询和其他法律服务提供便利。

村民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涉及村
民重大利益的，应当邀请法律顾问
列席会议，并听取法律顾问的意见
或建议。

第二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
市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开展涉乡
村法规、规章的立法后评估工作，对
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法规、规章
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

区县（市）人大常委会应当加强
对法治乡村建设工作的监督检查。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相
关部门应当及时制定和完善维护农
民合法权益、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
方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并做好政
策解读工作。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涉乡村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
性审查，并对所属部门和下一级人
民政府制定的涉乡村行政规范性文
件进行备案审查。

第二十二条 市、区县（市）人
民政府和镇（乡）人民政府应当规范
村级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不得
随意增加村级组织工作负担；需要
村民委员会协助的，应当纳入村民
委员会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并
提供必要条件和经费保障。

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工作事项
清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三条 市、区县（市）司
法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民政等部门健
全完善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
支持村民委员会组织开展基层法治
建设示范创建活动，教育引导村民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发挥典型示范作
用。

第二十四条 区县（市）人民政
府、镇（乡）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进村
驻点调研指导法治乡村建设的工作
制度，通过进村入户联系村民等方
式，了解村民对法治乡村建设工作
的诉求，解决村民困难，宣传法治乡
村建设工作的有关政策。

第二十五条 市和区县（市）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
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基层法庭、检
察室、派出所、司法所的建设，指导
其参与法治乡村建设工作。

人民法院应当依托基层人民法
庭，在乡村设置诉讼服务站、法官联
络点，利用移动微法庭推行网上立
案和案件远程审判，指导人民调解
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大涉农公益
诉讼案件办理力度，加强对农村工
程建设、农业生产资料、环境资源、
食品药品安全等涉农领域的法律监
督工作。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乡村社区警
务建设，依托乡村警务室开展乡村
治安防范工作指导，促进群防群治
工作。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托司法所
协助镇（乡）人民政府开展法治乡村
建设工作，逐步建立行政复议、商事
仲裁、法律援助、公证等公共法律服

务一站式接收、转办或者受理制度，组
织律师、公证员、专职人民调解员等为
乡村提供法律服务。

第二十六条 镇（乡）人民政府应
当运用信息技术，完善乡村网格化管
理中的基础信息采集、隐患排查处置
和联系服务群众等功能，提升乡村治
理能力和效果。

镇（乡）人民政府应当依托网络政
务服务平台，加快建设涉及乡村事项
的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和便民
服务网络。

市、区县（市）公共数据主管部门
应当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法治
乡村建设提供信息化应用服务。

第二十七条 法治乡村建设应当
发挥传统文化在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中
的作用，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的保护和利用，通过将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家风家训上墙入馆等方式，
推动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有机融合。

市、区县（市）和镇（乡）人民政府
应当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
容，组织开展优秀法治文化作品宣传、
展演。

区县（市）和镇（乡）人民政府应当
结合城乡环境改造、新农村建设、基层
文化建设，开展法治文化公园、广场、
长廊、街区等农村法治宣传阵地建设。

村民委员会应当依托农村文化礼
堂，开展法治文艺汇演、法治书画展
览、法治讲座等活动。

第二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企业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参与法治乡村建设，
探索建立法治乡村建设共同体，促进
政府治理、社会调节、村民自治的良性
互动，共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区县（市）和镇（乡）人民政府应当
采取措施，培育和发展乡村社会组织，
增强农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
能力。

第二十九条 区县（市）司法行政
部门应当通过群众自荐、村民委员会
推荐、组织选拔、核准上岗等程序，在
村民中培育乡村法律明白人和法治带
头人，发挥其在法律法规宣传、矛盾纠
纷化解、村级事务管理中的引领作用。

镇（乡）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法
治志愿者队伍，组织法治志愿者参与
矛盾调解、犯罪预防、矫正帮教、禁毒
禁赌、安全监管、治安防范等活动。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法律、行政法规、省地方性法规已
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有关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在法治乡村建设中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犯村民、村集体的合法权
益，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截留、挪用、贪污法治乡村建
设经费的；

（三）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三十二条 城市街道、社区的
法治建设工作可以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年 月
日起施行。

宁波市法治乡村建设促进条例（草案）

为了促进法治乡村建设，推
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服务和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宁波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市政府提
请的《宁波市法治乡村建设促进
条例（草案）》，市人大法制委员会

拟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进一步修改
的基础上将草案提请常委会会议
再次审议。现将草案全文公布，市
民和社会各界如有修改意见和建
议，请于 11 月 20 日前告知市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联 系 地 址 ：宁 波 市 宁 穿 路

2001 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 邮编：315066

联 系 电 话 ：89182075，联 系 传
真：89182140

电子邮箱：21064047@qq.com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2020年10月30日

关于征求《宁波市法治乡村建设促进条例（草案）》意见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汤丹文 通讯员李
小赟）昨日，2020跨媒体艺术节东钱
湖教育论坛张永和建筑艺术展区（简
称“华茂展区”）开展，中国美术学院
院长高世名在艺术节的国际学术研
讨会上表示：“近未来”作为一种开放
性、可塑性的愿景，需要人们重新回
归艺术和教育的本源——“关心自
己”，并且重启一种“自我的技术”。

艺术节以“近未来：可能生活”
为主题，邀请了一批著名的中外当
代艺术大师和年轻的跨媒体艺术家
共聚东钱湖畔，共襄为乡村振兴艺
术赋能的盛举。艺术节国际学术研
讨会邀请了国际著名建筑师张永
和、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国际
艺术史学会主席朱青生、荷兰设计
师奥雷·伯曼、新媒体艺术家白培耕
和徐维静等专家学者湖畔论道。与
会专家学者共论不同艺术媒介之间
的共生关系以及疫情影响下的当代

跨媒体艺术新常态。
同时，艺术节还举办了国际跨

媒体艺术邀请展，展出了 28 位著名
艺术家的 29 件作品，包括中国文联
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新作

《葵》系列、日本艺术家坂口宽敏的
影像作品《北太平洋》、中国艺术家
管怀宾的艺术装置《海平线》、中国
艺术家高世强的影像装置《山水宣
言》等；国际青年影像作品展映，遴
选出 30 部实验短片进行展播；“黑
匣子—UFO”主题光影秀，新媒体
艺术家吴珏辉与 UFO 媒体实验室
联合安阳、Frankfurt Helmet、郭锐
文等诸多青年艺术家进行了一场视
觉、声音与建筑的“时空实验”。

此外，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将
于 11 月 21 日开馆试运行，它是国内
第一座以“艺术教育”为主题的专题
博物馆，由世界顶级建筑大师阿尔
瓦罗·西扎设计。

以艺术“近未来”，探索可能的生活

2020跨媒体艺术节华茂展区开展

许江作品《葵》。 （汤丹文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赵
旭腾 王伊婧）前天，天一阁博物院
文物保护（一期）项目顺利通过验
收 ，这 是 近 年 来 受 国 家 专 项 资 金
支持的规模最大、金额最高的项目
之一。该项目从数字化建设和预防
性保护两大 主 线 出 发 ，涵 盖 对 馆
藏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
保护，构建了环境监测调控系统，
又在文物资源数字化的基础上建
立了综合性的藏品信息管理系统，
还 利 用 AR 技 术 等 实 现 了 部 分 数
字化资源的初步应用，这使得天一
阁博物院的文物保护水平处于全
省领先位置。

为进一步保护和利用好馆藏文
物，天一阁博物院于 2018 年 4 月向
国家文物局成功申请文物保护专项
资金 1800 万元，用于实施天一阁博
物院文物保护（一期）项目。项目内容
主要包括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建设，
二者保用结合、相辅相成，是让文物
传下去并“活起来”的两大利器。

预防性保护通过建立环境监测

系统及平台、调控可移动文物保存
微环境等，尽可能阻止或延缓文物
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改变乃至最终劣
化，达到长久保存文物的目的。此
外，还配备了减震文物车、修复专用
工作车等多种辅助设施和专业设
备，为更高效地进行库房日常工作
和文物修复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天一阁博物院还对馆藏书画、
碑帖、瓷器和铜器等器物以及碑石

（刻）进行数字化采集，推进了藏品
数字化工程，并构建了新的藏品信
息管理系统平台，进而提升博物馆
自身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荆
州文保中心研究馆员吴顺清、中国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铁付德、浙江
省博物馆研究馆员郑幼明、上海博
物馆研究馆员徐方圆等专家参加了
项目验收评审会。专家们一致表示，
天一阁作为大遗址景区、古籍收藏
单位、博物馆三结合的公共文化机
构，其藏品特色和保护要求有独特
的一面。

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建设结合

天一阁完成省内领先的
高科技文物保护项目

本报讯（记者林旻 通讯员哲
宇 房炜）近日，第十一届浙江省音
乐舞蹈节决赛在我市落幕，连续 5
天内，声乐、器乐、舞蹈项目同台竞
技。

浙江省音乐舞蹈节是浙江省音
乐、舞蹈界的最高赛事，每三年一
届。音乐舞蹈节既是推出新人新作、

繁荣舞台艺术的重要阵地，也是浙
江省的重要文化品牌活动，本届音
舞节设“浙江省舞台艺术·兰花奖”
作品奖，兼顾本省创作者、表演者。

本届音乐舞蹈节共有 324 件新
作品、近 2000 名选手报名参加了声
乐、器乐、舞蹈三个大项的比赛。经过
层层筛选，根据专家评委评审意见，

最终选出了101件作品进入决赛。
决赛评委表示，今年的作品题

材非常广泛，创作手法十分多元，反
映了浙江近几年来文化创作的最新
成果。慈溪市瓯乐团献上了作品《瓷
乐·春》，这首旋律优美、生机勃勃、
春意盎然的作品深深打动了专家评
委。来自宁波市歌舞剧院的群舞《信

仰的力量》取材于宁波奉化籍烈士
裘古怀的英雄事迹，由宁波市歌舞
剧院的 24 名青年舞蹈演员集体呈
现，该作品曾入选 2020 年青年文艺
创作扶持计划资助项目。

11 月 5 日晚，第十一届浙江省
音乐舞蹈节颁奖典礼将在宁波举
行。

省音乐舞蹈节决赛在甬落幕

本报讯（记者林海）前天，第六
届宁波市健身健美锦标赛在邱隘剧
院举行。来自全市各地和江苏、上海
等地的健身健美运动员及爱好者
160 多人齐聚一堂，参加各自组别

的较量。
据宁波市健身健美协会秘书长

吴忠梁介绍，本次比赛选手出场阵
容豪华，不少外地爱好者甚至省冠
军获得者赶来参赛。

市健身健美锦标赛举行


